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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广和通无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航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估值现金流量现值计算的会计师报告 

 

致同专字（2026）第 441A015446号 

 

深圳市广和通无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们已审阅深圳市广和通无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董

事会为评估深圳市航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31日的股权公允价值

而编制的业务估值（以下简称“估值”）所对应的现金流量现值测算过程，

该估值已经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6 年 6 月 24 日编制。本次估值采

用现金流量折现法编制，并被视为《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第 14.61条项下之盈利预测。 

董事的责任 

贵公司董事（以下简称“董事”）负责按照其确定且已载于估值中的编

制基础及相关假设（以下简称“假设”），编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该责任

包括为编制估值所涉及的现金流量现值执行恰当的编制程序、采用适当的编

制基础，并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合理估计。 

董事对该盈利预测承担全部责任。 

独立性与质量管理 

我们遵守了《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以下简称“守则”）和

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性准则对公众利益实体审计的独立性要求及其他职业道

德要求。守则以诚信、客观公正、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及勤勉尽责、保密

以及良好职业行为为基本原则。 

本事务所执行《会计师事务所质量管理准则第 5101 号——业务质量管

理》，该准则要求本事务所设计、实施和运行质量管理体系，包括与遵守职

业道德要求、执业准则和适用的法律和法规要求相关的政策与程序。 

申报会计师的责任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 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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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责任是对折现未来现金流量之计算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已根据估

值所依据之假设编制提出鉴证结论，并根据上市规则第 14.60A（2）条的规定

进行报告。本报告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我们不会就本报告内容向任何其

他人士承担责任或接受义务。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

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

守职业道德要求，计划和执行工作，就计算而言，对董事是否已根据假设恰

当编制未来现金流量折现获取合理保证。我们仅按照既定的假设，对未来现

金流量现值的计算过程及编制情况执行程序。我们执行的上述工作不构成对

目标公司的任何形式的估值意见。 

由于估值与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有关，故编制过程未采用贵公司的会计政

策。相关假设涉及对未来事项及管理层行为的假设性判断，该等假设无法采

用与历史经营结果一致的方式予以确定及核实，且相关事项及行为具有不确

定性。即使预计的事项及行为确实发生，实际结果仍可能与本次估值结果存

在差异，且该差异可能具有重大性。因此，我们的工作范围并未就上述假设

的合理性及有效性进行审阅、审议或展开任何工作，亦不就此发表任何审计

意见。 

结论 

我们认为，就计算而言，现金流量现值在所有重大方面已按照估值报告

中所载的相关假设恰当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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